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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奇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

智慧財產管理計畫及 113 年度執行情形 

 智慧財產管理計畫 

本公司為維持產業領導地位，依專利法、商標法、著作權法、營業秘

密法等智慧財產權相關法規，已於 101 年制定智慧財產權管理程序，

落實智慧財產權之保護及規範研發成果之管理，並鼓勵員工從事設計、

開發及創新，提升產業競爭力，創造更高的企業價值。本公司亦隨時

依法規變革，適時異動智慧財產的管理維護，有效控制營運風險，確

保永續經營發展。 

 智財管理計畫之執行情形 

本公司於 103 年經 董事會通過智慧財產權管理程序，透過制定完善

的智慧財產制度，強化智慧財產佈局，維持營運安全並管控風險。 

本公司定期將智慧財產相關事項提報至 董事會報告，113 年度執行

情形提報日期訂定 114 年 3 月份。 

取得之智慧財產成果如下： 

(1) 專利：本公司累計全球專利核准件數已逾 500 件，採取著重開發

成果之專利申請策略，保障公司及創作人之權益。 

(2) 有關「113 年專利及商標案件統計明細」： 

   專利申請案：8 件(台灣新型 8 件,中國新型 0 件)。 

專利領證案：10 件(台灣發明 0 件,台灣新型 10 件)。 

(同一專利案件不同國別，總件數只計算一件 )。 

   商標案申請數：0 件。 

商標案領證數：0 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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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3) 商標：全球商標註冊國家橫跨台灣、中國、美國及歐盟等國，

產品件數逾數百件，商標申請圍繞服務、產品之商業營運

實際情形及未來規劃。 

(4) 營業秘密：營業秘密制度化、標準化，確保機密資訊安全，並配

合其他智慧財產以交互保護公司研發技術。 

(5) 其他：分析各大競爭廠商之智慧財產商品，強化產品全球佈局，

另加強員工的智慧財產權相關知識，輔以教育訓練並持續

推廣，有效預防及降低侵權風險。 


